
競委會公布的案情

案情摘要

天厨�  �在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日《競爭條例》全面生效後，至最少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期間，繼續執行始於
����

[1] 天厨即香港天厨有限公司。

[2] 味粉即一箱五包各����公斤的佛手牌味粉，是天厨生產的一種味精粉末產品。

分銷商售賣味粉予次級分銷商，而他們的顧客主要為香港的中餐廳。

分銷商I 分銷商II

就分銷商II 在����年及����年提
供折扣的行為向天厨作出投訴

����競委會有合理因由相信天厨從事的行為違反《條例》第一行為守則，
並構成《條例》所定義的嚴重反競爭行為。

天厨在這段期間透過通訊及警
告，試圖確保有關分銷商不會
以低於其訂定的最低轉售價

銷售該味粉

����年的操控轉售價格安排，訂定其兩個主要本地分銷商銷售味粉� ���的最低轉售價。

天厨因應分銷商I 的投訴採取行動，
包括對分銷商II 作出威脅及/ 或懲罰，
以確保分銷商遵從其訂定的轉售價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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